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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營運事項-教學事項 

◎中心(院級)教評會議作業流程 

1.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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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會議前 

2.1.1.擬定開會議題：依中心教師或主任提出與本中心相關之需求，擬定相關提案

議程，確定開會時間、地點、出席人員。 

2.1.2.製作開會通知單：以E-mail方式寄發通知。 

2.1.3.開會前一至二天以E-mail方式提醒委員出席會議。 

2.1.4.製作開會議程及簽到單。 

 

2.2. 會議中 

2.2.1.紀錄各提案之決議內容及交辦事項。 

2.2.2.本教評會對於一般事項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方得開會，出

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方得決議。但審議教師、研究人員與專業技

術人員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改聘、不續聘、延長服務與資遣等

事宜及經前述方式議決為重大事項者，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

席，並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2.3. 會議後 

2.3.1.整理及製作會議紀錄。 

2.3.2.會議決議送主席及委員審閱、修正。 

2.3.3.會議紀錄發送與會人員存參，相關案件陳送校級教評委員會審查。 

2.3.4.會議資料歸檔。 

 

3. 控制重點： 

3.1. 會議出席人數是否符合規定。 

3.2. 會議紀錄是否轉知所有委員及相關人員，並據以執行。 

3.3. 授課教師之遴聘是否符合通識課程開設需求之情形。 

3.4. 授課教師提升通識教學專業能力之機制與運作情形。 

 

4. 使用表單： 

4.1. 開會通知單。 

4.2. 會議議程。 

4.3. 會議簽到表。 

4.4. 會議紀錄。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南 華 大 學  

文件編號 2970-3-102 文件名稱 修訂日期 111年 4月 12日 

制定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中心(院級)教評會議 

標準作業流程 
頁數 

第3頁 

 共 3 頁 

 

 

 

6. 修訂紀錄： 

序號 修訂內容 修訂日期 

1 
1.依「南華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文件格式及規範」進行

修正。 
107/11/13 

2 

1.依 108.2.26 稽核委員建議「營運事項分類宜歸為

「教學事項」」進行修正。 

2.修訂錯字，「記」改為「紀」。 

108/04/18 

3 
依 109.4.7 稽核委員建議「終止點多箭頭匯入」進行

修正。 
109/04/17 

4 

依 110.4.21 稽核委員建議 

1.修正流程圖。 

2.作業程序 2.1.1已增列〝擬定議程、確定開會時

間、地點、出席人員〞。 

110/4/27 

5 

依 111.4.7 稽核委員建議 

1.「籌備會議」 之「權責」欄位修正為「主任或委
員」。 

2.「會議召開」之「權責」欄位修正為「主任」。 
3.「會議紀錄審核」之「權責」欄位原為「主任及委

員」非「助理」。 

4.3.1.修正為「會議出席人數是否符合規定」。 

111/4/12 

 

 



 

 

南華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如出席者 

 

發文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人： 

發文字號：（  ）通文內字第          號               分機： 

開會事由：  

開會時間： 

開會地點： 

主 持 人： 

出席者： 

 

提案討論：  

備註： 

 



 

 

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中心教評會議 

簽 到 表 

          開會時間： 

開會地點： 

紀  錄： 

 

教師姓名 簽  名  處 教師姓名 簽  名  處 

    

    

    

    

    

 



 

 

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教評會議議程 

一、時    間： 

二、地    點： 

三、出席人員： 

四、主    席：                                         紀錄： 

五、主席報告：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 

說  明： 
決  議：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教評會議紀錄 

一、時    間： 

二、地    點： 

三、出席人員： 

四、主    席：                                         紀錄： 

五、主席報告：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 

說  明： 
決  議：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A-2970-04 

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 
102年6月7日 101學年度二學期第四次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102年6月26日 101學年度二學期第二次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106年3月16日 105學年度2學期第2次校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年5月25日 105學年度2學期第4次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年6月30日 105學年度2學期第2次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6月28日 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7次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9月5日 107學年度1學期第1次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5月25日 109學年度2學期第3次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6月30日 109學年度2學期第3次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3年3月14日 112學年度2學期第2次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年6月18日 112學年度2學期第2次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3年10月9日 113學年度1學期第3次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年11月5日 113學年度1學期第2次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4年6月19日 113學年度2學期第2次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修訂通過 

114年11月26日 114學年度1學期第1次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教評會)設置辦法依照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八條之規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第八條規定及本中心設置辦法第四條之規定訂之。 

第二條  本教評會之職掌為教師(含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之聘任(含新聘、續聘)、聘

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改聘、合聘、延長服務、擴

大延攬海外學人、國科會客座、加薪級、兼任教師申請教師資格審查及其他依法

令應由本教評會審(評)議之事項。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8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本中心主任及體育運動發展處處長為當然委員，本中心主任為本委員會之主

席。 

二、本中心通識博雅學門、身心靈健康學門、閱讀與表達學門及公民素養學門

（不含、英文閱讀與表達、英文聽講與溝通及多元文化與語文等領域）之領

域召集人選任副教授級以上4人。 

三、本中心以外之本校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中聘任2人。     

第四條  本教評會選、聘任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五條  本教評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並視需要加開會議。 

第六條  本教評會對於一般事項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方得開會，出席委員

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方得決議。但審議教師、研究人員與專業技術人員聘任、

聘期、升等、停聘、解聘、改聘、不續聘、延長服務與資遣等事宜及經前述方式

議決為重大事項者，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並經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含)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第七條  審議教師、研究人員與專業技術人員初聘、升等或個別案件事宜時，委員中至少

須有三人職級較當事人現職之職級為高始得審議。若申請人為教授，委員中至少

須有三人為教授職級者，委員人數不足時，得由主席邀請他院或他校符合專長與

職級之教師參與審議。 
第八條  本教評會必要時得聘請校內外資深學者組成審議小組，負責審查事宜，並將審查

結果提交本教評會，作為審議之參考。 

第九條  本教評會委員若為審查案件之當事人時應行迴避。若有委員經提出應迴避時，則

以超過二分之一出席委員決定之。應迴避委員不計入應出席委員人數。 

第十條  本教評會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第十一條  本教評會委員未出席會議時不得由其他人員代理，但可以書面表達意見。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中心業務會議通過，送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